附件4

萧县2020年城区小学一年级

招生工作责任书

    为保障城区小学一年级招生工作规范、有序进行，依据《萧县2020年城区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制定责任书。

一、城区小学校长是招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要精心组织实施《方案》的各项要求，确保城区小学一年级招生工作平稳有序进行。

二、公、民办学校同时招生，严禁提前招生、超计划招生、跨学区招生，严禁采取任何形式的考试或测试招生。

三、严禁招收已建籍学生，即时发现即时清退，城区小学在无剩余学位的情况下，不得招收不足龄学生，放宽招生年龄，要公告办法、流程和入学年龄的截止时间。

四、按有关规定为新生办理学籍，不得帮助非法办学机构办理学籍业务。

五、学校要加大招生政策的宣传力度，扩大宣传范围，提升招生工作的透明度，确保社会稳定。

如有违反上述规定，将对校长及相关责任人作出相应处理。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萧县教育体育局：                 学  校：

局   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校  长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